附件                                                                                                                                        屏府教學字第11251385100號
112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及客語文）專長教師補助計畫
學校請領清冊 

	學校代碼
	123456
	學校全銜
	屏東縣縣立  平平  國民中學
屏東縣  咚咚  鄉  西西   國民小學

	補助項次二、支持學校鼓勵所屬教師取得語言專長能力並教授本土語文課程

	客語文
	國小
	國中
	閩南語文
	國小
	國中

	人數
	0
	0
	人數
	0
	0

	序號
	客語文/閩南語文
	教師姓名
	中高級以上語言能力認證證號
	112學年度每週教授本土語文授課節數

	1
	客語文
	李小白
	110E11111
	1

	2
	閩南語文
	林小明
	臺教社(四)字第1111111111號
	20

	3
	閩南語文
	王小美
	TSH1111111111
	4

	4
	
	表格列不足請自行新增
	
	

	補助項次三、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

	客語文
	國小
	國中
	閩南語文
	國小
	國中

	人數
	0
	0
	人數
	0
	0

	序號
	客語文/閩南語文
	教師姓名
	修讀第二專長學分班之大學
	修讀期間起迄年/月

	1
	客語文
	李小白
	高雄師範大學
	111年7月-113年6月

	2
	閩南語文
	林小明
	高雄師範大學
	111年7月-113年6月

	3
	閩南語文
	王小美
	高雄師範大學
	112年7月-114年6月

	4
	
	表格列不足請自行新增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備註:
1、 補助項目3「支持學校鼓勵非本土語文專長教師，修讀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或客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以提供112學年度尚在修讀本土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之教師為限。
2、 申請期限至112年10月16日（星期一）止，將請領清冊之可編輯檔及核章彩色掃描檔以電子郵件傳送縣府承辦人公務信箱(a330137@oa.pthg.gov.tw)。
3、 [bookmark: _GoBack]倘已申請111學年度計畫補助項目三之學校教師欲改為申請本案112學年度計畫，請於8月11日(五)前函報縣府撤銷111學年度計畫辦理。
1

